
  

 

雲林縣醫療及護理機構自費醫療項目收費審查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本縣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68次委員會會議決議】  

函復機構 

公    會 

 
※備註： 
1.健保給付項目，應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

規定辦理。 

2.健保給付項目自費就診者，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

付標準（醫學中心等級）2倍以下之範圍內，授權本縣衛生局逕予

核定。 

3.非屬健保給付項目，應檢附自費醫療收費項目與佐證資料（含成本

分析與市場行情等）報本縣衛生局，依審查程序據以核定。 

4.藥材收費（特殊用藥及材料費）不得超過進價加 30﹪。 

5.健保醫療材料實施部分給付項目（項目依健保公告為準）－不得超

過進價加 30﹪（進價加 30﹪－健保部分給付金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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